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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禹安办〔2024〕18 号

禹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禹州市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禹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

生产委员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按照《许昌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许昌市厢式

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许市安办〔2024〕

22 号），结合我市实际，现将《禹州市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方案》印发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2024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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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方案

为深刻汲取平顶山“6·15”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载人致 8 人

窒息死亡事件教训，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即日起在全市

开展为期 1 个月的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特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系列指

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部署要求，深刻汲取“6·15”事件教训，持续巩固拓展全市道

路运输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成果和内容，扎实推进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

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集中排查整治厢式货车违法违规载人，有

效防范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载人亡人事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摸底排查。各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厢式货车违法载人的危险性，迅速开展辖

区内厢式货车源头排查。一是强化厢式货运企业排查。摸清拥有

厢式货车的企业及车辆、从业人员底数，逐企逐车逐人排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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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台账，排查隐患，列出清单，明确责任，限期整改。二是强化

生产和商贸企业排查。对辖区内食品加工、商超、快递配送等拥

有或使用厢式货车运输的重点生产和商贸企业开展全面排查，建

立台账，健全安全制度，压实各方责任。（市厢式货车违法载人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专班牵头，各乡镇（街道），市公安局、

商务局、工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强教育培训。加强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法规标准、

安全常识、操作规程等岗前教育和日常培训。对《道路交通安全

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货物

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中货车违法违规载人有关规定逐条宣贯，

以案说法，加大警示教育力度。制作货物运输规范、冷藏保鲜货

物运输常用制冷剂安全隐患口袋书、小视频，发至每个企业、每

个从业人员，着力提升安全驾驶意识和安全常识。（市交通运输

局、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规范运营。督促厢式货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保障

责任，严格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责任，切实

落实动态监控责任。督促道路冷链运输企业参照《冷藏保温车选

型技术要求》《道路冷链运输服务规则》等标准规范，强化设施

设备、运输服务、装卸作业、在途监控等管理。加快北斗 4G 智

能视频监控升级应用，将总质量 4.5 吨以下冷链运输车辆纳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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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应用范围，提高信息化监管水平。（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等

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路面管控。要科学调整执勤执法部署，依托公路

交警执法点位等，加强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严

格处理。强化公安、交通联合执法，在城乡结合部、国省道及农

村公路穿村过镇重要节点增设临时执勤执法点，加大路检路查力

度，严查严管厢式货车违法载人等行为。紧密结合当地生产生活

出行特点，科学安排勤务，合理部署警力，适时开展专项查处行

动，提升路面执法震慑效果。要以“一早一晚”及公共交通不便

利的区域为重点，加大厂区工地、市场等用工企业周边道路的巡

逻频次和密度，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管控和违法查纠。（市公安局、

交通运输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宣传引导。利用新闻媒体、自媒体广泛开展宣传，

重点宣传交通安全、厢式货车违法载人危害、常用制冷剂防范常

识等，引导务工人员、社会公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规范乘坐交

通工具，自觉抵制厢式货车违法载人行为。将本地近期发生的重

点车辆违法超员、违法载人典型案例和事故案例制作成图文、视

频资料，加大警示曝光力度，讲危害、讲后果、讲责任，以案说

法，警钟长鸣，营造安全乘车社会氛围。（各相关乡镇（街道），

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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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自文件印发之日起，7 月底结束，划分为

三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7 月 5 日前）。市工作专班要结合实

际，深入分析研判，制定印发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明确具

体任务和责任单位，专题安排部署，严密组织实施。

（二）排查整治阶段（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各单位要对

照整治重点任务，开展问题排查整治，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

确保隐患闭环清零。

（三）巩固提升阶段（7 月 21 日至 7 月 31 日）。各单位要

认真总结梳理专项行动中的经验做法和典型问题，及时报送工作

总结。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级层面成立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专班，专班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日

常工作。各乡镇（街道）也要成立相应组织，进一步细化责任分

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加强

分析研判、问题会商、督导检查，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整治工作。

（二）密切协同联动。各单位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总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各负其

责、协作配合、集中整治的原则，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压实各

方责任，加强督导检查，确保行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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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信息报送。各单位要加强信息报送，及时研究解

决排查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重大事项及时向工作专班报告。

请各乡镇（街道）、市直有关部门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联系

人（姓名、单位、职务、联系电话），并将名单于 7 月 3 日 12 时

前报市交通运输局；专项整治开展的整体情况报告、统计表和典

型案例于 7 月 22 日前报市交通运输局。

联 系 人：市交通运输局 赵占奎 宋联伟

联系电话：8880761 15290905777

邮 箱：jtjajg@126.com

附件：禹州市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信息

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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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禹州市厢式货车违法载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信息统计表

安委会（加盖公章） 填表人： 填报日期：2024 年 月 日

乡镇

（街道）
源头排查情况 路面执法情况 宣传教育情况

运输业

户（个）

生产和

商贸业

户（个）

厢式货运

车辆（辆）

从业人

员（人）

问题隐

患（个）

完成整

改（个）

执法检

查次数

（次）

执法检查

处罚次数

（次）

执法检查

处罚金额

（万元）

培训场

次（场）

培训人数

（人次）

宣传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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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7月2日印发


